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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沪市监法规〔2025〕92 号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检查事项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市场监管局，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，市局有关处室、执法

总队、机场分局：

现将《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检查事项分类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4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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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检查事项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为建立健全本市市场监管行政检查事项分类管理机制，提升

涉企行政检查质效，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深化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《上海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本市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》等规

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市市场监管行政检查事项（以下简称“检查事项”）的分

类和管理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检查事项，是指本市市场监管部门依照法定职权，

对检查对象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执行行政决定的情况进行强

制性了解、核查的具体事项。

第三条（事项分类）

检查事项分为重点监管事项、随机抽查事项和“无事不扰”

检查事项。

检查事项分类按照依法依规、风险管理、科学合理、动态调

整的要求进行，做到守牢安全底线、提高行政检查质效。

第四条（重点监管事项）

检查事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列入重点监管事项清单：

（一）直接涉及公共安全的；



— 3 —

（二）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；

（三）其他特殊行业、重点领域的高风险事项。

第五条（“无事不扰”检查事项）

重点监管事项之外的检查事项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

列入“无事不扰”检查事项清单：

（一）近三年内被行政检查的结果为问题发现率低的；

（二）近三年内被投诉举报数量少的；

（三）检查事项所对应的违法行为危害后果轻微，风险较低

的；

（四）没有线索难以发现违法行为的；

（五）通过非现场检查可以实现监管目的的；

（六）本市市场监管部门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相关的检

查事项。

第六条（随机抽查事项）

重点监管事项、“无事不扰”检查事项之外的检查事项，列

入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。

第七条（分类结果应用要求）

本市市场监管部门针对不同检查事项分别落实不同方式的监

管要求：

（一）对重点监管事项，依法实行全链条、全覆盖、全过程

重点监管；

（二）对“无事不扰”检查事项，除了上级部署、收到违法

线索和法律法规规章有明确规定之外，原则上不主动开展现场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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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；

（三）对随机抽查事项，每年度按照一定比例实施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抽查。

第八条（分类工作要求）

市局各业务处室根据职责梳理检查事项、检查情形、检查要

点、法律依据等，确定检查事项的分类意见，并根据法律法规规

章的修改情况和工作实践要求，进行动态调整。

第九条（分类清单）

市局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专班汇总检查事项分类意见，形

成检查事项分类清单。

第十条（标签化管理）

对检查事项分类结果通过信息化、数字化等技术手段实施标

签化管理，应用于本市市场监管部门各类业务系统。

第十一条（跟踪评估）

市局建立检查事项分类定期跟踪评估机制。市局各业务处室

对评估中发现需要调整检查事项分类标准或者分类意见的，及时

将评估意见和建议通报市局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专班。

第十二条（检查情形分类）

同一检查事项细分为多个检查情形的，参照本办法第三条至

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分类和管理，不再对检查事项进行分类。

第十三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 年 4月 8日印发


